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经济学专业双学位培养方案
适用于2020年及之后开始修读双学位的学生

1、 专业简介：经济学专业双学位
为适应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富有创新精神、跨学科优势的新型人才，1996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始为北京大学校内非经管专业本科生设立经济学双学位项目。在学校领导和各方的关怀下，经济学双学位项目以其科学的课程体系、一流的师资队伍、标准规范的教学服务受到广大同学的欢迎，发展成为北京大学最大的本科生项目。

2、 培养目标：
经济学双学位旨在培养具有坚实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富有创新精神，拥有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具体培养学生掌握有效学习方法，主动学习新知识和技能，具备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拥有全球视野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人才。
3、 培养要求：
学生通过经济学双学位的学习，应当熟练掌握经济学理论基础知识，掌握有效学习方法与经济学思维方式，主动学习新知识和技能，并且将其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中，成为拥有跨学科知识背景、全球视野的优秀人才。
4、 获得双学位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北京大学主修专业为非经济学学科门类的专业在读本科学生，可在大学一年级或二年级申请经济学双学位，经国家发展研究院录取，校内双学位学生可自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开始修读经济学双学位，且应与主修专业同时毕业。
	
要求学生自行修读先修课程：高等数学(B)(一)、高等数学（B）（二）。
为保证学习质量，校内学生每学期选修主修和双学位课程总学分一般不超过30学分。

在获得主修专业学位证书的同时，修满双学位专业培养方案规定课程和学分，可以申请双学士学位。
授予双学位类型：经济学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要求的总学分：42学分，包括：
必修课程：15学分
选修课程：27学分



5、 课程设置：
自行修读先修课：1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0130201
	高等数学 (B) (一)
	5
	5
	0
	秋季
	免修要求详见“其他”

	00130202
	高等数学 (B) (二)
	5
	5
	0
	春季
	免修要求详见“其他”

	00130211
	高等数学 (B) (一)习题课
	0
	2
	0
	秋季
	　

	00130212
	高等数学 (B) (二)习题课
	0
	2
	0
	春季
	　



注：未修读以上课程者，不符合双学位毕业要求。
双学位学生可以选择在进入双学位项目前修读以上课程，亦可在进入双学位项目后修读以上课程。双学位学生在国发院经济学双学位项目学习中通过双学位选课通道修读的以上课程学分可计入双学位课程学分。

1.专业必修课：1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6232000
	经济学原理
	4
	4
	0
	秋季
	免修要求见 “其他”

	06239129
	经济学原理习题课
	0
	1
	0
	秋季
	

	06239084
	中级宏观经济学
	3
	3
	0
	全年
	互斥

	06239146
	中级宏观经济学（荣誉课）
	3
	3
	0
	秋季
	

	06239130
	中级宏观经济学习题课
	0
	1
	0
	全年
	

	06239085
	中级微观经济学
	3
	3
	0
	全年
	互斥

	06239147
	中级微观经济学（荣誉课）
	3
	3
	0
	秋季
	

	06239131
	中级微观经济学习题课
	0
	1
	0
	全年
	

	06239086
	计量经济学
	3
	3
	0
	全年
	互斥

	06239148
	计量经济学（荣誉课）
	3
	3
	0
	春季
	

	06239132
	计量经济学习题课
	0
	1
	0
	全年
	

	06234900
	中国经济专题
	2
	2
	0
	
	



2.专业选修课：2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0131460
	线性代数（B）
	4
	4
	秋季
	免修要求详见“其他”

	00131470
	线性代数 (B)习题
	0
	2
	秋季
	　

	00136950
	概率统计（B）
	4
	4
	春季
	免修要求详见“其他”　

	06239111
	战略管理学
	3
	3
	
	　

	06238090
	经济增长导论
	3
	3
	
	　

	06239093
	发展经济学
	3
	3
	
	　

	06200420
	经济学田野调查
	3
	3
	
	　

	06235060
	财务会计
	3
	3
	　
	　
互斥　

	02839290
	会计学B
	3
	3
	　
	

	06236010
	财务报表分析
	3
	3
	　
	　

	06238080
	互联网金融与大数据
	2
	2
	　
	　

	06239000
	博弈与社会
	3
	3
	　
	　

	06239040
	宏观经济与健康
	3
	3
	　
	　

	06239073
	管理学经典选读
	3
	3
	
	

	06239075
	新结构经济学导论
	2
	2
	　
	互斥

	06239168
	新结构经济学导论
	3
	3
	
	

	06239077
	期权、期货与衍生品定价
	3
	3
	　
	　

	06239082
	中国改革专题
	2
	2
	　
	　

	06239089
	产业组织
	3
	3
	　
	与《产业组织理论（荣誉课）》互斥

	06239090
	城市经济学
	3
	3
	
	

	06239092
	低碳经济与碳金融
	3
	3
	　
	　

	06239097
	国际金融
	3
	3
	　
	　

	06239098
	国际贸易
	3
	3
	　
	　

	06239100
	环境经济学
	3
	3
	　
	　

	06239101
	货币银行学
	3
	3
	　
	　

	06239102
	金融计量
	3
	3
	　
	互斥

	06239149
	金融计量（荣誉课）
	3
	3
	
	

	06239103
	劳动经济学
	3
	3
	　
	互斥

	06239150
	劳动经济学（荣誉课）
	3
	3
	
	

	06239104
	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分析
	3
	3
	　
	　

	06239106
	投资学
	3
	3
	　
	　

	06239107
	网络营销与信息经济战略
	3
	3
	　
	　

	06239108
	卫生经济学
	3
	3
	　
	　

	06239112
	中国财政前沿问题
	3
	3
	　
	　

	06239113
	中国宏观经济
	3
	3
	　
	　

	06239115
	公共财政学
	3
	3
	　
	　

	06239116
	国际发展前沿：理论与实务
	3
	3
	　
	　

	06239117
	教育经济学
	3
	3
	　
	　

	06239118
	金融经济学
	3
	3
	
	

	06239122
	随机微积分及其在量化金融的应用
	3
	3
	　
	　

	06239123
	政治学概论
	3
	3
	
	

	06239124
	中国经济
	3
	3
	　
	　

	06239136
	经济学高级研讨班
	3
	3
	　
	与《经济学高级研讨班（荣誉课）》互斥

	06239157
	经济学高级研讨班（习题课）
	0
	2
	
	

	06239137
	博弈论
	3
	3
	　
	　

	06239138
	经济和政治哲学
	3
	3
	
	互斥

	06239151
	经济和政治哲学（荣誉课）
	3
	3
	
	

	06239139
	量化金融专题
	2
	2
	
	

	06239141
	公共政策参与
	3
	3
	
	

	06239142
	数字货币原理
	3
	3
	
	

	06239143
	数字时代的组织行为与领导力
	3
	3
	
	

	06239144
	世界经济千年史
	3
	3
	
	

	06239145
	投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
	3
	3
	
	

	06239152
	管理学基础
	3
	3
	
	

	06239167
	数理经济学
	3
	3
	
	

	06200025
	中国与全球经济：理论与实践
	1
	1
	
	本研合上

	06239153
	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
	3
	3
	
	与《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荣誉课）》互斥

	06239154
	社会经济调查理论方法与实践
	5
	5
	
	

	06239155
	中国金融改革
	3
	3
	
	

	06230156
	国际金融组织与全球金融治理
	3
	3
	
	本研合上

	06239156
	社会与经济网络导论
	3
	3
	
	

	06239158
	经济哲学专题
	3
	3
	
	

	06239159
	产业组织理论（荣誉课）
	3
	3
	
	与《产业组织》互斥

	06239160
	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荣誉课）
	3
	3
	
	与《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互斥

	06239161
	经济学高级研讨班（荣誉课）
	3
	3
	
	与《经济学高级研讨班》互斥

	06239162
	经济学研究与写作（荣誉课）
	3
	3
	
	

	06239163
	数字金融
	3
	3
	
	

	06239164
	经济学学术与实践前沿
	1
	2
	
	

	06239165
	行为经济学
	3
	3
	
	

	06239166
	管理学实证方法
	3
	3
	
	

	06239167
	数理经济学
	3
	3
	
	

	06200025
	中国与全球经济：理论与实践
	1
	1
	
	

	06205013
	货币的秩序：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和未来
	3
	3
	
	

	06239169
	人工智能经济学
	3
	3
	
	

	06239170
	人工智能管理学
	3
	3
	
	

	06239171
	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
	2
	2
	
	与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02839760、02535770），政治经济学（下）（02533190）互斥



6、 其他
1. 课程其他相关规定
（1）学生不得重复修读培养方案课程列表中备注 “N选一”或“互斥”课程组的课程，否则，只有其中一门课程可以计入双学位毕业学分。
（2）数学课免修要求。
学生如果主修已修或者将要修读课程内容与双学位培养方案中课程相似，难度相似或者难度在双学位培养方案要求以上的数学课程，则不应该在双学位修读相应数学课，否则，相应数学课无法计入双学位毕业学分。
点击https://disk.pku.edu.cn/link/AADEBB498819534F32B5AEEDF067A11496 查看《经济学双学位双专业与主修数学课互斥表（双学位双专业必须免修相应数学课）》。注：该列表根据学校实际开课情况会有更新，使用前请查看最新列表。
（3）经济学原理程免修要求。
学生如果主修修读以下列表中与培养方案课程互斥的课程，则需免修双学位培养方案要求的经济学原理课程。
	培养方案中的课程
	与其互斥的课程
	备注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06232000
	经济学原理
	4
	02831110
	经济学
	4
	　

	06232000
	经济学原理
	4
	02533160
	经济学原理（Ⅰ）
	3
	此两门课之和，如果只修其中一门，不得免修06232000

	
	
	
	02533170
	经济学原理（Ⅱ）
	3
	


选修国际关系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经济学原理课程不可以免修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原理课程。
（4）学生选修其他学院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需采用申请审核制，由国发院判定是否可免修相应课程。
（5）学生在主修通道选修国发院开设的经济学原理等课程，应在双学位免修相应课程。
（6）学生如果有课程需要免修，需选修双学位其他课程补齐培养方案总学分。

2. 说明
（1）若学生选课不符合培养方案规定，应及时与国家发展研究院本科/双学位教务办公室联系，及时解决问题，确保修课符合双学位的学分要求。
（2）双学位项目按《北京大学本科生修读双学位专业管理办法》进行管理。未尽事宜，或教育部及学校另有新规定，将根据需要进行修订，届时再临时通知。如有其他疑问，请咨询国家发展研究院本科/双学位教务办公室。

经济学专业辅修培养方案
适用于2020-2023级本科生
1、 专业简介：
为适应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富有创新精神、跨学科优势的新型人才，1996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始为北京大学校内非经管专业本科生设立经济学辅修项目。

2、 培养目标：
经济学辅修旨在培养具有现代理论基础，富有创新精神，拥有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具体培养学生掌握有效学习方法，主动学习新知识和技能，具备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拥有全球视野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人才。

3、 培养要求：
学生通过经济学辅修的学习，应当基本掌握经济学理论基础知识，掌握有效学习方法与经济学思维方式，主动学习新知识和技能，并且将其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中，成为拥有跨学科知识背景、全球视野的优秀人才。

4、 标注辅修专业的要求：
北京大学主修专业为非经济学学科门类的专业在读本科学生，按照学校《北京大学本科生修读辅修专业管理办法》规定可自行修读经济学辅修。

要求学生自行修读先修课程：高等数学(B)(一)、高等数学（B）（二）。
为保证学习质量，学生每学期选修主修和辅修课程总学分一般不超过25学分。

    学生在主修专业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主修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及学分的同时，完成辅修专业培养方案规定课程和学分，须在大学四年级第二学期开学五周内，向国家发展研究院提出申请,可在其毕业证书上同时标注已完成的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
具体要求包括：
辅修专业总学分：30学分，包括必修课程15学分，选修课程15学分
自行修读先修课：1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130201
	高等数学 (B) (一)
	5
	5
	0
	秋季

	00130202
	高等数学 (B) (二)
	5
	5
	0
	春季

	00130211
	高等数学 (B) (一)习题课
	0
	2
	0
	秋季

	00130212
	高等数学 (B) (二)习题课
	0
	2
	0
	春季


注：未修读以上课程者，不符合辅修毕业要求。
辅修学生修读数学分析（I）/数学分析（一）、数学分析（II）/数学分析（二），则应当免修高等数学（B）（一）、高等数学（B）（二）课程。

1.专业必修课：1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6232000
	经济学原理
	4
	4
	0
	秋季
	免修要求见 “其他”

	06239129
	经济学原理习题课
	0
	1
	0
	秋季
	

	06239084
	中级宏观经济学
	3
	3
	0
	全年
	互斥

	06239146
	中级宏观经济学（荣誉课）
	3
	3
	0
	秋季
	

	06239130
	中级宏观经济学习题课
	0
	1
	0
	全年
	

	06239085
	中级微观经济学
	3
	3
	0
	全年
	互斥

	06239147
	中级微观经济学（荣誉课）
	3
	3
	0
	秋季
	

	06239131
	中级微观经济学习题课
	0
	1
	0
	全年
	

	06239086
	计量经济学
	3
	3
	0
	全年
	互斥

	06239148
	计量经济学（荣誉课）
	3
	3
	0
	春季
	

	06239132
	计量经济学习题课
	0
	1
	0
	全年
	

	06234900
	中国经济专题
	2
	2
	0
	
	



2.专业选修课：1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0131460
	线性代数（B）
	4
	4
	0
	秋季
	免修要求详见“其他”

	00131470
	线性代数 (B)习题
	0
	2
	0
	秋季
	　

	00136950
	概率统计（B）
	4
	4
	0
	春季
	免修要求详见“其他”　

	06239111
	战略管理学
	3
	3
	0
	
	　

	06238090
	经济增长导论
	3
	3
	0
	
	　

	06239093
	发展经济学
	3
	3
	0
	
	　

	06200420
	经济学田野调查
	3
	3
	96
	
	　

	06235060
	财务会计
	3
	3
	0
	　
	　
互斥　

	02839290
	会计学B
	3
	3
	0
	　
	

	06236010
	财务报表分析
	3
	3
	0
	　
	　

	06238080
	互联网金融与大数据
	2
	2
	0
	　
	　

	06239000
	博弈与社会
	3
	3
	0
	　
	　

	06239040
	宏观经济与健康
	3
	3
	0
	　
	　

	06239073
	管理学经典选读
	3
	3
	0
	
	

	06239075
	新结构经济学导论
	2
	2
	0
	　
	互斥

	06239168
	新结构经济学导论
	3
	3
	
	
	

	06239077
	期权、期货与衍生品定价
	3
	3
	0
	　
	　

	06239082
	中国改革专题
	2
	2
	0
	　
	　

	06239089
	产业组织
	3
	3
	0
	　
	与《产业组织理论（荣誉课）》互斥

	06239090
	城市经济学
	3
	3
	0
	
	

	06239092
	低碳经济与碳金融
	3
	3
	0
	　
	　

	06239097
	国际金融
	3
	3
	0
	　
	　

	06239098
	国际贸易
	3
	3
	0
	　
	　

	06239100
	环境经济学
	3
	3
	0
	　
	　

	06239101
	货币银行学
	3
	3
	0
	　
	　

	06239102
	金融计量
	3
	3
	0
	　
	互斥

	06239149
	金融计量（荣誉课）
	3
	3
	0
	
	

	06239103
	劳动经济学
	3
	3
	0
	　
	互斥

	06239150
	劳动经济学（荣誉课）
	3
	3
	0
	
	

	06239104
	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分析
	3
	3
	0
	　
	　

	06239106
	投资学
	3
	3
	0
	　
	　

	06239107
	网络营销与信息经济战略
	3
	3
	0
	　
	　

	06239108
	卫生经济学
	3
	3
	0
	　
	　

	06239112
	中国财政前沿问题
	3
	3
	0
	　
	　

	06239113
	中国宏观经济
	3
	3
	0
	　
	　

	06239115
	公共财政学
	3
	3
	0
	　
	　

	06239116
	国际发展前沿：理论与实务
	3
	3
	0
	　
	　

	06239117
	教育经济学
	3
	3
	0
	　
	　

	06239118
	金融经济学
	3
	3
	0
	
	

	06239122
	随机微积分及其在量化金融的应用
	3
	3
	0
	　
	　

	06239124
	中国经济
	3
	3
	0
	　
	

	06239136
	经济学高级研讨班
	3
	3
	0
	　
	　

	06239157
	经济学高级研讨班（习题课）
	0
	2
	0
	
	与《经济学高级研讨班（荣誉课）》互斥

	06239137
	博弈论
	3
	3
	0
	　
	

	06239138
	经济和政治哲学
	3
	3
	0
	
	互斥


	06239151
	经济和政治哲学（荣誉课）
	3
	3
	0
	
	

	06239139
	量化金融专题
	2
	2
	0
	
	

	06239141
	公共政策参与
	3
	3
	0
	
	

	06239142
	数字货币原理
	3
	3
	0
	
	

	06239143
	数字时代的组织行为与领导力
	3
	3
	0
	
	

	06239144
	世界经济千年史
	3
	3
	0
	
	

	06239152
	管理学基础
	3
	3
	0
	
	

	06239153
	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
	3
	3
	0
	
	与《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荣誉课）》互斥

	06239154
	社会经济调查理论方法与实践
	5
	5
	128
	
	

	06239155
	中国金融改革
	3
	3
	0
	
	

	06230156
	国际金融组织与全球金融治理
	3
	3
	0
	
	本研合上

	06239156
	社会与经济网络导论
	3
	3
	0
	
	

	06239158
	经济哲学专题
	3
	3
	0
	
	

	06239159
	产业组织理论（荣誉课）
	3
	3
	0
	
	与《产业组织》互斥

	06239160
	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荣誉课）
	3
	3
	0
	
	与《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互斥

	06239161
	经济学高级研讨班（荣誉课）
	3
	3
	0
	
	

	06239162
	经济学研究与写作（荣誉课）
	3
	3
	0
	
	

	06239163
	数字金融
	3
	3
	0
	
	

	06239164
	经济学学术与实践前沿
	1
	2
	0
	
	

	06239165
	行为经济学
	3
	3
	0
	
	

	06239166
	管理学实证方法
	3
	3
	0
	
	

	06239167
	数理经济学
	3
	3
	0
	
	

	06200025
	中国与全球经济：理论与实践
	1
	1
	0
	
	

	06239169
	人工智能经济学
	3
	3
	12
	
	

	06239170
	人工智能管理学
	3
	3
	24
	
	

	06239171
	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
	2
	2
	6
	
	与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02839760、02535770），政治经济学（下）（02533190）互斥




六、其他
1.课程其他相关规定
（1）学生不得重复修读培养方案课程列表中备注“互斥”课程组的课程，否则，只有其中一门课程可以计入辅修毕业学分。
（2）数学课相关要求。
学生如果主修已修或者将要修读课程内容与辅修培养方案中课程相似，难度相似或者难度在辅修培养方案要求以上的数学课程，则不应该在辅修修读相应数学课，否则，相应数学课无法计入辅修毕业学分。
[bookmark: _GoBack]点击https://disk.pku.edu.cn/link/AA449014560C3D4FC2A84C9C7C51670A67 查看《经济学辅修（校内）与主修数学课互斥表[经济学辅修（校内）必须免修相应数学课]》。注：该列表根据学校实际开课情况会有更新，使用前请查看最新列表。
（3）经济学原理程免修要求。学生如果修读以下列表中与培养方案课程互斥的课程，需免修培养方案要求的经济学原理课程。
	培养方案中的课程
	与其互斥的课程
	备注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06232000
	经济学原理
	4
	02831110
	经济学
	4
	　

	06232000
	经济学原理
	4
	02533160
	经济学原理（Ⅰ）
	3
	此两门课之和，如果只修其中一门，不得免修06232000

	
	
	
	02533170
	经济学原理（Ⅱ）
	3
	


选修国际关系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经济学原理课程不可以免修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原理课程。
（4）学生选修其他学院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需采用申请审核制，由国发院判定是否可免修相应课程。
（5）学生在主修通道选修国发院开设的经济学原理等课程，应在辅修免修相应课程。
（6）学生如果有课程需要免修，需选修辅修其他课程补齐培养方案总学分。

2.说明
（1）若学生选课不符合培养方案规定，应及时与国家发展研究院本科/双学位教务办公室联系，及时解决问题，确保修课符合辅修的学分要求。
（2）本辅修项目按《北京大学本科生修读辅修专业管理办法》进行管理。未尽事宜，或教育部及学校另有新规定，将根据需要进行修订，届时再临时通知。如有其他疑问，请咨询国家发展研究院本科/双学位教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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